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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87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招商轮船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[052] 

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拟发行

股份购买中国经贸船务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国经贸船务”）下属的深圳

长航滚装物流有限公司、上海长航国际海运有限公司、恒祥控股有限

公司及中国经贸船务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等公司（下称“标的公司”）100%

股权（下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，公司与中国经贸船

务签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》（下称“《框架协议》”）。

该《框架协议》仅对本次交易双方对本次交易的原则性事宜进行约定，

本次交易方案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。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

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，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证监会等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复及同意。截至目

前，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一、签署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》基本情况 

公司拟通过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方式向中国经贸船务购买

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%股权。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，本公司与中国

经贸船务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签署了《框架协议》。《框架协议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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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, 详见《招商轮船第

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 [050]）。 

二、《框架协议》主要内容 

（一）《框架协议》签订主体 

甲方：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国经贸船务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本次交易的框架安排 

1、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

甲方拟根据适用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监管要求，通过发行人民币

普通股股票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100%股权（下称“标的资产”）。 

2、交易价格 

鉴于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，标的资产的交易

价格尚未确定。交易双方同意将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（下称“国务院国资委”）备案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载明的评估值作为

参考，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，并另行签订正式协议对相关交易事

项作进一步明确约定。 

3、本次交易项下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

本次交易项下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，

每股面值 1 元。 

4、限售期 

乙方将根据适用法律法规和市场惯例，就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

价股份作出相应限售承诺。 

5、业绩承诺及补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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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同意将就相关资产实际利润不足承诺业绩的情况签订《盈利

补偿协议》，并据此实施业绩承诺及补偿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鉴于《框架协议》仅为本次交易双方对本次交易的框架性安排，

本次交易方案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；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公

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，以及中国证监会、国务院国资委

等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复及同意，还可能涉及商务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境外投资备案手续，因此本次交易仍存在不

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

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与中国经贸船务签署的《框架协议》； 

2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1 日 

 


